
4 2022年1月6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叶琴电话：0570-6660365 投稿信箱：khrb@163.com时政速递
JINRI KAIHUA

开化传媒集团地址：芹阳办事处江滨北路2号 新浪实名微博：http://e.weibo.com/khnews 广告热线：13575643212（643212） 印刷、发行质量投诉：0570-6660365

1月新规来了！看看哪些将影响你我生活
浙江进一步完善中小学生交通安全保障体系，全面启动城乡居民“三免三惠”健康行动……2022年1月新规来了，一起来看看这些新规将如

何影响你我生活。

近日，浙江省教育厅、
省公安厅、省交通运输厅印
发《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小学

生交通安全保障体系的意见》，《意见》于 2022
年1月1日起施行，申请用于接送小学生、幼儿
的车辆，应当是符合国家专用校车技术规范的
专用校车，其他类型车辆不予校车许可。未取
得校车许可，或者许可期限届满的，不得从事校车服务。依法积极稳妥推进
淘汰用于接送小学生、幼儿的非专用校车工作，通过更换专用校车、优化公交
线路、开行专线公交等方式保证学生上下学有车坐、坐上安全车。

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省财政厅、省医疗
保障局正式印发《浙江省城乡居民“三免三惠”
健康行动实施方案》，并于2022年1月1日起施
行。

2022年起整合统一农民健康体检和城镇居
民健康体检的项目内容、体检频次和补助经费，
实行城乡同质同标的免费健康体检制度。

近日，浙江省民政厅、省财政厅和省残疾人
联合会联合印发《浙江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实施办法》，自2022年1
月 1日起施行。残疾人两项补贴实现全省通
办。浙江省户籍残疾人在外省的，可向当地乡
镇（街道）受理窗口提出申请，采取异地代收代办方式，由户籍地负责审批和
发放。

浙江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健全完
善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意见》，自2022年1
月1日起施行。

浙江省户籍的老年人、残疾人和未成年人，
同时具备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
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的条件的，应当依法
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的申请审核审批等程序，参
照《最低生活保障审核审批办法（试行）》（民发〔2012〕220号）有关规定执行。

为健全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强化政府保基
本兜底线职能，浙江省民政厅、省财政厅印发
《浙江省养老服务补贴制度实施办法》，自2022
年1月1日起施行。

养老服务补贴指对具有本省户籍低收入家
庭的60周岁以上失能、失智及生活能够自理的
高龄（80周岁以上）老年人，经过评估，采取政府补贴的形式，为他们接受居家
社区养老服务或入住养老机构提供支持的一项社会福利。

浙江省医疗保障局、省民政厅、省财政厅、
省乡村振兴局、省卫生健康委、国家税务总局浙
江省税务局、中国银保监会浙江监管局7部门联
合印发《浙江省巩固拓展医疗保障脱贫攻坚成
果促进共同富裕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意
见》，自 2022年 1月 1日起实施。通过优化调整
医保扶贫政策，健全防范化解因病致贫返贫长
效机制，逐步实现统筹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制度常态化保障。

浙江省卫生健康委等 12部门印发《关于深
入推进医养结合发展的若干意见》，自2022年1
月1日起施行。《意见》明确，浙江鼓励大型或主
要接收失能老年人的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
深化医养签约合作，不断推进城乡医疗资源共
享，着力缓解高龄、失能等老年人以及海岛、偏
远乡村留守老人看病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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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乎医保政策，浙江7部门联合发文

浙江深入推进医养结合发展

部分商品进出口关税调整
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印发通知，

2022年1月1日起，我国对954项商品实施低于最惠国
税率的进口暂定税率。

其中，对新型抗癌药氯化镭注射液实施零关税，对
超过100年的油画等艺术品实施零关税。

2022年1月1日起，根据国内产业发展和供需情况
变化，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范围内，提高部分商品进出口关税。其中，对部
分氨基酸、铅酸蓄电池零件、明胶、猪肉、间甲酚等取消进口暂定税率，恢复执行最惠
国税率；为促进相关行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高磷、粗铜的出口关税。

教育部颁布新修订的
《普通话水平测试管理规定》，
于 2022年 1月 1日起正式施

行。其中规定普通话一级甲等须经国家测试机构认
定，一级乙等及以下由省级测试机构认定，并将普通话
水平测试等级证书的颁发机构由省级语言文字工作办
事机构统一变更为国家测试机构，增强了专业测试的统一性、权威性。

新版《普通话水平测试管理规定》
有这些变化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于2022年1月1日
起实施。

其中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负责
实施家庭教育；要求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树立家庭是
第一个课堂、家长是第一任老师的责任意识，承担实施
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用正确思想、方法和行为教育未成年人养成良好思想、品行和
习惯；家庭教育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教育未成年人爱党、爱国、爱人民、爱集体、
爱社会主义，培养家国情怀；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家庭教育工作专项规划，将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纳入城乡公共服务体系和政府购买服务目录。

家庭教育促进法实施，明确家庭教育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

人社部依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制定出台
《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理暂行办
法》，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

《管理办法》明确，用人单位克扣、无故拖欠农民工
工资达到认定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数额标准，或者因
拖欠农民工工资违法行为引发群体性事件、极端事件
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责令限期支付工资，逾
期未支付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按照《管理办法》规定的程序，将该用
人单位及其法定代表人等有关责任人员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名单，按照规定公开并共
享至同级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为推进征信法治建设、加强个人信息保护，中国人
民银行发布《征信业务管理办法》，自2022年1月1日起
施行。《管理办法》对信用信息采集、整理、保存、加工、提
供和使用等征信业务的各个环节进行了明确规定。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化妆品生产经营监
督管理办法》，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

《管理办法》规定，化妆品注册人、备案人应当依法
建立化妆品生产质量管理体系，履行产品不良反应监
测、风险控制、产品召回等义务，对化妆品的质量安全
和功效宣称负责。化妆品的名称、成分、功效等标签标
注的事项应当真实、合法，不得含有明示或者暗示具有
医疗作用，以及虚假或者引人误解、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违反法律法规的内容。普
通化妆品不得宣称特殊化妆品相关功效。

国家药监局发布《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除
标签要求以外，其他关于儿童化妆品的规定自2022年1
月1日起施行。《规定》明确了儿童化妆品定义，即“适用
于年龄在12岁以下（含12岁）儿童，具有清洁、保湿、爽
身、防晒等功效的化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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